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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提供担保金额：近期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乐叶

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新增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98,722.23 万元。（外币金额根据

2024年6月30日汇率折算为人民币，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金额币种均为人民币）

● 是否有反担保：否。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75.14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85%，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71.64
亿元，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亦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进展概况

（一）提供担保情况

根据业务经营需要，近期公司及乐叶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1、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SPAIN, S.L.U.、LONGi SOLAR
FRANCE SARL、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乐叶光伏、西

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大同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保函合计29,
753.28万元；乐叶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LONGi Solar Technology (U.S.) Inc.、LONGi SO⁃
LAR TECHNOLOGY SPAIN, S.L.U.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开立银行

保函19,320.20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保函约定为准。

2、乐叶光伏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LONGi SOLAR TECHNOLO⁃
GY SPAIN, S.L.U.销售业务承担合同履约担保责任合计 49,648.75万元，具体担保期限以合

同约定为准。

（二）担保的决策程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2023年第十四次会议、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年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间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根据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经营发展

需要，在确保规范运作和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预计2024年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全资

子公司间互相担保、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合计不超过500亿元人民币，其

中向资产负债率70%及以上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350亿元，向资产负债

率70%以下的担保对象提供担保的新增额度为不超过150亿元。以上担保预计事项授权期

限自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

本次新增担保事项在上述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预计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公司董事会

和股东大会批准。

二、担保的必要性、合理性

以上新增担保是为了支持子公司经营发展，公司对子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

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状况，担保风险可控。

三、董事会意见

以上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日常经营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发展战略。相关担保在公

司2024年度担保预计和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及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金额累计为175.14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4.85%，其中公司对子公司及子公司间提供的担保金额为171.64亿元，

对外提供担保金额为3.50亿元，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亦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七月五日

附件：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存在影响被担保方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

事项，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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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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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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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大同隆基光伏科技有限公
司

西安隆基清洁能源有限公
司

隆基（香港）贸易有限公司

LONGi (Netherlands)
Trading B.V.

LONGi SOLAR TECH-
NOLOGY SPAIN, S.L.U.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LONGi Solar Technolo-
gy (U.S.) Inc.

注册资本

360,000 万 人 民
币

10,000万人民币

50,000万人民币

194,147万港币

50万欧元

300.24万欧元

50.1万欧元

5,000美元

注册地

陕西省西安市

陕西省大同市

陕西省西安市

香港

荷兰鹿特丹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

法国巴黎

美国特拉华州

成立日期

2015/2/27

2021/6/19

2018/7/20

2010/11/
12

2020/7/17

2021/11/
22

2022/3/16

2015/11/
17

法 定 代
表人

钟宝申

任乃俊

何江涛

/

/

/

/

/

主营业务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产品制
造销售

光伏电站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销售贸易

续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公司名称

隆基乐叶光
伏科技有限
公司（单体报
表）

大同隆基光
伏科技有限
公司

西安隆基清
洁能源有限
公司（单体报
表）

隆基（香港）
贸易有限公
司

LONGi
(Nether -
lands) Trad-
ing B.V.

LONGI
SOLAR
TECHNO -
LOGY
SPAIN, S.L.
U.

LONGI
SOLAR
FRANCE
SARL

LONGi So-
lar Technol-
ogy (U.S.)
Inc.

2023年12月31日/2023年度财务指标

资产总
额

5,213,
325.31

21,
918.55

417,
135.80

428,
429.37

114,
189.48

161,
768.21

1,
908.17

238,
685.03

负债总
额

4,054,
649.46

21,
094.98

250,
303.69

114,
874.34

93,
601.31

160,
745.93

565.01

446,
981.78

净资产

1,158,
675.84

823.58

166,
832.11

313,
555.03

20,
588.17

1,
022.28

1,
343.16

- 208,
296.75

营业收
入

9,859,
849.87

134,
278.20

333,
153.91

1,044,
768.60

540,
769.52

210,
367.10

2,
129.92

311,
250.65

净利润

- 136,
389.08

1,
024.59

45,
859.75

- 1,
602.85

4,
045.12

754.12

423.28

- 115,
776.20

2024年3月31日/2024年1-3月财务指标

资 产 总
额

4,768,
351.53

18,
338.46

411,
663.70

471,
362.63

92,
074.42

150,
791.12

6,
249.03

263,
518.46

负 债 总
额

3,731,
609.53

18,
339.69

242,
732.72

158,
005.55

83,
669.48

160,
458.58

5,
736.41

424,
806.35

净资产

1,036,
742.00

-1.23

168,
930.98

313,
357.08

8,
404.94

- 9,
667.46

512.62

- 161,
287.89

营 业 收
入

1,091,
279.98

4,
510.93

34,
763.42

154,
888.65

57,
875.55

100,
766.97

0.00

75,
868.00

净 利
润

- 121,
088.77

-
824.80

2,
107.87

-
197.95

- 11,
793.26

- 10,
749.15

-
805.75

47,
4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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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3053 债券简称:隆22转债

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1,694,
606股库存股，占注销前公司股份总数的 0.51%。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 332,
907,776股变更为331,213,170股。

● 本次注销的相关情况：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股）

1,694,606

注销股份数量（股）

1,694,606

注销日期

2024年7月5日

一、回购股份及使用情况

1、2021年8月3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

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资金总

额不低于人民币 2,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5,000万元（含），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

15.90元/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不超过 12个

月，回购股份拟全部用于实施公司员工持股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4日披露

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1-072）及2021年8月7日披露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股份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1-077）。

2、2021年8月9日，公司首次实施股份回购，截至2021年9月30日，公司完成回购，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4,294,606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42%，支付的资

金总额为 45,000,479.22元（不含交易费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 10月 9日披露的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份回购完成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0）。

3、2021年12月2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2,600,000股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过户至永

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账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2月4日披露

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1年事业合伙人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1-099）。

4、截至目前，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已回购股份1,694,606股，尚未用于实施员工持

股计划，属于库存股。

二、本次库存股注销的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4年 4月 23日、2024年 5月 16日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同意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3年持有期限临近届满的1,694,606股库存股予

以注销，同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库存股注销相关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
月25日披露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18）及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0）。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就本次库存股注销事项履行了通知债权人程序，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2024年5月17日披露的《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注销库存股暨减少注册资本的

债权人通知公告》（公告编号：2024-031）。至今公示期已满45天，期间公司未收到债权人对

本次库存股注销事项提出异议，也未收到债权人向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要

求。

三、本次注销库存股的情况

（一）注销库存股的原因及数量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

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因员工持股计划用途回购的股份应当在公司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

变动公告后3年内转让或者注销。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剩余已回购股份1,694,606股

的3年持有期限临近届满，且公司目前尚无将上述股份继续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安排，

因此拟将上述1,694,606股库存股予以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

（二）本次注销库存股的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证

券账号：B882325489）。经公司申请，公司将于2024年7月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库存股1,694,606股，并将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应手

续。

四、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后，公司总股本将由 332,907,776股变更为 331,213,
170股。公司股本结构预计变动如下：

证券类别
（单位：股）

一、限售流通股

二、无限售流通股

三、股份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

30,395,136

302,512,640

332,907,776

比例

9.13%

90.87%

100.00%

库存股注销数量

0

1,694,606

1,694,606

本次变动后

数量

30,395,136

300,818,034

331,213,170

比例

9.18%

90.82%

100.00%

注：以上股本结构变动的最终情况以本次注销完成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

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本次注销库存股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注销库存股事项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公司的条件。

特此公告。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03600 股票简称：永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3

永艺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库存股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

1、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

获2024年5月20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提取1,143,670,950.92元作为2023
年度分红派息资金。以 2023年底的总股本 2,090,806,126股为基数，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47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B股股东的现金股利的外币折算价以2023年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分红派息决议后的第一个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买

入卖出中间价确定。

2、自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总股本为 2,090,806,126
股，其中A股股份总数为1,742,056,126股，B股股份总数为348,750,000股。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利润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一）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090,806,126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10股派5.47元人民币现金（含税）。

（二）关于扣税事项

1、A股QFII、RQFII、通过深股通持有本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其他非居民企业以

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扣税后每10股派4.923元【注1】。

2、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5.47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

期限补缴税款【注2】。

3、A股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

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

4、B股非居民企业、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境内个人扣税后每10股派现金4.923元，持有无

限售流通股的境内个人股东的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10股派5.47元，权益

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5、对于其他居民企业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自行缴纳。

【注1：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由本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非

居民企业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按照《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

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和《关于发布〈非居民纳税

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9年第35号）的规定执行。】

【注 2：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个月（含 1
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 1.094元；持股 1个月以上至 1年（含 1年）的，每 10股补缴税款

0.547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特别说明：由于本公司为中外合资企业，境外个人股东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可暂免缴纳

个人所得税。

向B股股东派发的现金红利，B股股息折算汇率将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

日，即 2024年 5月 21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港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1：
0.9115）】折合港币兑付，未来代扣B股个人股东需补缴的税款参照前述汇率折算。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A股股权登记日为：2024年 7月 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 7月 15日。

本次权益分派B股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7月1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年7月15日，股权登

记日为：2024年7月1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4年7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

股东；截止2024年7月17日（最后交易日为2024年7月1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B股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4年7月15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B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于2024年7月17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

资金账户。如果B股股东于2024年7月17日办理股份转托管的，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

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处领取。

2、以下A股股份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首发前限售股。

3、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股东账号

08*****771

股东名称

广东省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4年7月1日至登记日：2024年7月12日），如因自

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其他事项说明

B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境内个人股东或非居民企业但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

请于2024年7月31日前（含当日）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相关材料以便进行甄别，确认情况属实

后公司将协助返还所扣税款。

七、咨询事宜

咨询部门：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人员：梁继荣、王莉

咨询电话：（020）29004523、29004525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董事会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决议；

3．股东大会关于审议通过2023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000429、200429 证券简称：粤高速A、粤高速B 公告编号：2024-019

广东省高速公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1.02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2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本公司2024年6月6日的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3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4年7月11日15:00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的具体操作不适用本公告，其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

2024年3月28日及2024年6月6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news.hk）刊发

的相关公告。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9,620,341,455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1.02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9,812,748,284.10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11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2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2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

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

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

场取得的本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2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

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2元，待其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

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A股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的现金红利，本公司根据《关于中国

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
47号）（以下简称“《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

金红利每股人民币0.918元。如果QFII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由QFII股东按

照该《通知》的规定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请办理。

（3）对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以下简称“沪股通”）的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A股股票

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

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

得税，并向主管税务机关办理扣缴申报，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918元。

对于沪股通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议规定股

息红利所得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享受税收协议待遇的

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议税率计算的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

税。

沪股通投资者股权登记日、现金红利派发日等时间安排与本公司A股股东一致。

（4）对于投资本公司于伦敦证券交易所发行的全球存托凭证（Global Depository Re⁃
ceipts, GDR）的符合境内外相关监管规则的合格投资者（以下简称“GDR投资者”）的现金红

利将由本公司向GDR对应的境内基础A股股票名义持有人Citibank, National Association派

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税收规定，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扣缴所得

税。自获取GDR分红收入后，如 GDR 投资者需要享受相关税收协定（安排）待遇，可按照规

定自行向本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GDR投资者的股权登记日与A股股东股权登记日相同，现金红利将由Citibank, Nation⁃
al Association于伦敦时间 2024年 7月 19日通过Euroclear Bank SA/NV、Clearstream Bank⁃
ing, S.A.发放给GDR投资者。

（5）其他A股股东（含机构投资者）的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每股

税前人民币1.02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1-58767282
联系传真：021-68870791
联系电邮：ir@cpic.com.cn
特此公告。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证券代码：601601 证券简称：中国太保 公告编号：2024-034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1

● 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4年6月27日

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一)发放年度：2023年年度

(二)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A股股东。

本公告不适用于本公司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H股股东的现金红利发放详情请参见

本公司于2024年6月27日刊载于香港联交所披露易网站（www.hkexnews.hk）的股东周年大会

决议公告。

(三)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8,264,705,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人民币0.4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21.54亿元（含税）。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本公司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158.19%，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

218.54%，本次利润分配影响偿付能力充足率约-2.71个百分点。本次利润分配后，本公司偿

付能力充足率仍保持较高水平，符合监管要求。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Ａ股

股权登记日

2024/7/10

最后交易日

－

除权（息）日

2024/7/11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4/7/11

四、分配实施办法

(一)实施办法

除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发放外，其他本公司A股股东的现

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

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全面指定交

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

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二)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

(三)扣税说明

1.对于A股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

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以及《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

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本公司在派发股息红利时，暂

不扣缴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43元。

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本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

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20%；持股期限

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股息红利所得的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

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

10%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87元。如相关

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后

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股通投资本公司A股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

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在香港

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不具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投资者的身份及持股时间

等明细数据的条件之前，其股息红利所得暂不执行按持股时间实行差别化征税政策，由本公

司按照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387元。对于香港

市场投资者中属于其他国家税收居民且其所在国与中国签订的税收协定规定股息红利所得

税率低于10%的，企业或个人可以自行或委托代扣代缴义务人，向上市公司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申请，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按已征税款和根据税收协定税率计算的

应纳税款的差额予以退税。

4.对于其他法人股东及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

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43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86（10）6363 2963
特此公告。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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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度A股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鉴于3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符合激励对象条件，公

司对上述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9,600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同时，根据公司2023
年年度报告数据，公司业绩考核指标未能达到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锁期

（2023年）的解除限售条件，公司对90名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402,600股限

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412,200股

注销股份数量

412,200股

注销日期

2024年7月9日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4月26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等议案，同意公

司以24.38元/股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因3名激励对象离职所涉9,600股限制性股票；以24.38
元/股加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定期存款利息的回购价格，回购注销90名激励对象因第二

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所涉 402,600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成都立航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

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2024-013）。公司监事会对上述议案发表了同意的核

查意见。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对该事项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本次回购注销事项已经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2年 9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披露的《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2022-039）。

公司已于2024年4月27日发出《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公

告》（2024-014），截至2024年6月11日已满45日，公司没有收到债权人申报债券要求清偿债

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书面文件。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1、激励对象发生异动情形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计划（草案）》”、“本激

励计划”）第十四章“公司/激励对象发生异动的处理”第二条“激励对象个人情况发生变化”的

规定：“激励对象因辞职、公司裁员、被公司辞退、到期不续签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而不在公司

担任相关职务，董事会可以决定对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在情况发生之日，对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按照授予价格回购注销”，鉴于3名

激励对象因离职而不再具备激励对象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9,600股

应由公司回购注销。

2、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情况

根据公司《激励计划（草案）》《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考核管理办法》”）规定，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公司层面的

业绩考核条件如下：2022-2023年营业收入累计值不低于7.5亿元或者2022-2023年净利润累

计值不低于1.8亿元。公司未满足上述业绩考核目标的，所有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可解除

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均不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

根据公司于 2024年 4月 27日披露的《2023年年度报告》，公司 2022-2023年营业收入累

计值及2022-2023年净利润累计值均未能达到公司《激励计划（草案）》及《考核管理办法》规

定的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公司应对90名激励对象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对应的已

获授但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注销，回购股份数量为402,600股。

（二）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激励对象共计 93人，合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412,200
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剩余股权激励限制性股票402,600股。

（三）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账户号码：B886093830），并就上述 412,200股限制性股票向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了回购过户手续。

预计本次回购的限制性股票于2024年7月9日完成注销，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78,
319,822股变更为77,907,622股，公司后续将依法办理相应的注册资本变更、公司章程修改及

工商变更登记等相关手续。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由78,319,822股变更为77,907,622股，注

册资本相应变更为人民币77,907,622元，具体股本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三、股本总数

本次变动前

数量（股）

52,022,546

26,297,276

78,319,822

比例（%）

66.42%

33.58%

100%

本次变动增减

限制性股票（股）

-412,200

0

-412,200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51,610,346

26,297,276

77,907,622

比例（%）

66.25%

33.75%

100%

注：最终的股份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确认数据为准。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股权分布仍

具备上市条件。同时，本激励计划将继续按照法规要求执行。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说明：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安

排，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不会

影响公司核心团队的稳定性，也不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未收到激励对象就回购

注销事宜提出异议的文件。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

此产生的相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泰和泰律师事务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

股票已经取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符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草案）》的相关规定。公司已

就本次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注销履行了相关的法律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尚需办理减少注

册资本的市场主体变更登记手续。

六、上网公告文件

1、《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立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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